
离婚后探视遭拒

孩子成了她的牵挂

林女士出生在书香门第， 家境殷

实， 事业有成。 但在内心深处， 她最

放不下的是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阳阳。

二十年前， 林女士大学刚毕业就

遇到了后来的丈夫， 她当时没有察觉

到男方追求她其实是看中了她的殷实

家底。

十年前， 在意外发现丈夫出轨之

后， 林女士又查出丈夫用她的名义悄

悄开了公司， 而公司的主要“业务”

就是持续转移林女士父亲企业的资

产。

经过一场诉讼， 林女士终于离了

婚， 但孩子由于一直由爷爷奶奶照

顾， 最终由前夫取得了抚养权， 并且

前夫一直拒绝林女士的探视。

母子分别时， 阳阳才三岁。

等到孩子上了小学， 她得知了孩

子的学校， 与校方和老师沟通后， 获

得和孩子相见的机会。

从三岁到七岁， 整整四年， 阳阳

从来没能见过母亲一面。 林女士怕贸

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孩子难以接受， 一

开始先说自己是学校的社工。 就这

样， 她一步步重新走进了孩子的生

活。

阳阳也慢慢了解到， 妈妈并没有

像爸爸说的那样抛弃他。

“我想和你生活”

第一次起诉未成功

2021 年， 上六年级的阳阳在一

次会面时对林女士说： “妈妈， 我想

和你一起生活！”

激动之下， 林女士第一次提起了

变更抚养权之诉， 但由于准备不够充

分， 起初态度很坚定的阳阳在父亲的

巨大压力下， 最终没能坚持说出自己

的真实想法。

第一次起诉就这样失败了。

那么， 阳阳的生活情况到底怎样

呢？ 经过了解林女士得知， 当年前夫

虽然极力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但

孩子一直被丢给爷爷照顾。

而阳阳爷爷带孩子的方式非常简

单粗暴， 不但常常将对儿子的不满投

射到阳阳身上， 还动辄打骂。 至于阳

阳的父亲， 虽然不跟阳阳一起生活，

却通过摄像头远程监控着孩子的一举

一动， 稍有不满就会远程发出体罚指

令， 偶尔见面还会当场殴打孩子。

第一次起诉失败之后， 孩子遭受

了更加恶劣的对待。 再次向母亲求

助， 成了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得知孩子意愿

她决定再做尝试

通过学校得知孩子的意愿后， 林

女士决定再次尝试将孩子带离泥沼。

由于前一次诉讼失利， 这次林女士格

外谨慎， 前后咨询三次后才敲定由我

们代理。

全盘梳理案情之后， 我们与林女

士商定了详细的推进策略。 我们非常

清楚， 案件重点是孩子的意愿。 因为

孩子已满八周岁， 林女士又有抚养意

愿和能力， 如果孩子的意愿清晰， 我

们有很大的胜诉把握。

但是， 如何帮助孩子坚持自己的

意愿？ 由于孩子由爷爷和父亲抚养，

一旦起诉， 他将面临怎样的境遇？

我们问林女士， 有没有想过先把

孩子带到身边？ 这让林女士陷入了焦

灼， 如果带走孩子， 她担心前夫可能

采取激烈手段。 但如果不带孩子走，

一旦启动案件， 前夫很有可能软硬兼

施， 对孩子进行新一轮的施压。

最终， 林女士还是决定先把孩子

带回身边， 以确保他在诉讼过程中能

够安心和安全。

反复评估确认

放学后接回孩子

这次， 我们与阳阳反复确认了他

的意愿， 还与林女士以及提供协助的

亲友提前规划了时间、 地点、 路线和

交通工具。

“营救” 当天， 学校因下午活动

提前放学， 林女士接走阳阳时， 在我们

的建议下， 阳阳在校门口录了一段视频，

表明自己是自愿跟随妈妈离开的。 一路

上， 林女士一直紧握着阳阳的手……

让我们稍感意外的是， 也许是感受

到了孩子和前妻的坚定意愿， 在得知孩

子被接走后， 林女士的前夫只是口头表

达了不满， 并未有过激的举动。

案件经过调解

终于获得抚养权

案件开庭之后， 由于法官需要听取

阳阳的意愿， 但孩子又非常抗拒见到爸

爸， 我们与法官沟通， 等到男方离开法

院之后再把孩子接进法庭， 由法官当面

询问孩子的意愿。

最终， 孩子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意

愿， 法官也促成了案件的调解， 确认孩

子的抚养权变更为林女士。

作为法律人， 我们在策划“营救计

划” 时确实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纠结，

因为我们深知行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

进行。 然而， 我们也不得不深思： 法律

人的职责和追求究竟是什么？ 面对孩子

安全与健康的迫切需求， 我们意识到法

律条文不应是冰冷的文字。 只要秉持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这一原则， 作出

决断其实并不难。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凝未 杨舒涵

  我国 《民法典》 对于父

母离婚后对孩子的抚养权作

出了规定：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

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

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

女。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

仍有抚养、 教育、 保护的权

利和义务。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

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

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

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 应

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 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一）》 则对变更抚养关系作

出了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父母

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

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二） 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

待子女行为， 或者其与子女

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

有不利影响；

（三） 已满八周岁的子

女， 愿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

又有抚养能力；

（四） 有其他正当理由

需要变更。

因此， 对于已经年满八

周岁的子女， 法院在评估是

否支持抚养权的变更时， 孩

子自己的真实意愿成了关

键。

但是， 孩子作为未成年

人， 平时又主要与原抚养权

人共同生活， 所以其意愿很

容易遭受干扰甚至是 “洗

脑”。

因此， 在诉讼中， 提出

变更抚养权的一方首先需要

确认变更抚养权是孩子的真

实意愿， 同时也要采取各种

方式， 确保孩子能够在诉讼

中向法官坚定地传达这一意

愿， 最终说服法官对抚养权

作出变更。

离婚后

抚养权的变更

律师解析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6

2024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三

情
理

法

和前夫离婚时， 孩子被法院判归前夫抚养。 但事实上，

前夫只是将孩子扔给了爷爷照顾， 还时不时对他进行体罚。

为了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她两次提起诉讼， 终于获得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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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堪体罚

想随妈妈生活

经历两次诉讼

最终获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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